
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函件

关于做好 zO15年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

实施工作的函

留金发[2014]30GB号

有关单位 :

为做好 2015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执行

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:

一、 时间安排

zO15年项目网上报名及申请受理时间为⒛15年 3月 ⒛ 日一

4月 5日 ,请受理单位务必于4月 12日 前将书面公函、推荐人选

名单及电子材料提交至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(以下简称国家

留学基金委),避免因公函未按时到达影响电子数据接收及后续

评审工作。

二、选拔推荐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,认真总结 2014年项目执行工作中发现

的问题,根据 2015年 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选派工作会议的部署和

《2015年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选派办法》(以下

简称选派办法,详见国家留学网项目专栏),研究制定具体工作

计划,切实做好选拔推荐等各项工作。

1.2015年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选拔规模扩大至 sO00人。



原签约院校的指导性推荐计划详见附件,各单位可根据实际需求

参照指导性计划进行推荐;其他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可按本单位年

度博士招生人数的码推荐人选。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选拔规模

扩大至 sO00人 ,由各单位根据实际需求选拔推荐。

2.指导申请人做好对外联系等申请准备工作。各单位应充分

发挥国内导师在对外联系、制定学习计划等方面的作用。对联合

培养博士研究生,须通过国内外导师间已有的科研合作项目赴国

外学习,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联合培养;对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 ,

指导申请人充分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现有中外合作协议。

3.按照选派办法的要求认真做好申请人的资格审查、材料审

核等工作,确保所推荐人选的综合素质、品德修养及身心健康等

各方面符合要求。通过信息平台为被推荐人如实填写具有针对性

的单位推荐意见,避免推荐意见千篇一律,不具参考价值。

4.做好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选拔推荐工作

各单位参照《2015年 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联

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校内专家评审意见表》(以下简称评审意见表 ,

可在国家留学网项目专栏查询下载)自 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,评

审结果需在校内进行公示。被推荐人选的评审结论及具体意见须

如实填写在 《评审意见表》上,加盖校内主管部门公章。 《评审

意见表》和 《国内导师推荐信》是后续专家评审的重要参考,均

由受理单位负责扫描上传至国家公派留学管理信息平 台

(http://app1y.csc。 edu.cnl。
“211工程

”
建设高校由本校主管部

门负责上传,其他院校由相应国家留学基金受理机构负责上传。



冂

三、管理总结

1.各单位应切实采取措施,加强对留学人员的目标和过程管

理。在申请、选拔阶段,积极推动项目宣传及申报组织工作,并

认真做好校内专家评审;在留学人员录取后,合理安排其工作/学

业,保证按期派出;派出前应组织行前集训,并指导、协助其办

理出国手续,加强心理健康和道德诚信方面的教育;派出后加强

指导、联系和检查,确保留学效益。各单位采取确实措施提高派

出率,及时掌握录取人员派出情况,将申请放弃留学资格人员情

况书面提交国家留学基金委,并于⒛15年 12月 底前提交本年度

未派出人员名单及原因。未经批准擅自放弃资格或不按期派出者 ,

5年内不得再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;经国家留学基金委批准放

弃留学资格的,2年 内不得再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。

2.请各单位加强对项目执行工作和留学效益的总结,工作中

积累的经验及典型事例请及时反馈国家留学基金委。

有何情况和问题,请及时与我委规划发展部联系。联系人 :

邹楠/江毅/徐一平/刘磊,电话:010-660g3987/3961/3g60/3553,

传真:010-66093954,电子信箱:yjs@csc。 edu.cn,工作交流 QQ

群:⒛3Ggg078(针对各单位项目负责人员)。

附件:2015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联合培养

博士研究生推荐计划一览表 (发原


